

厦门市海沧区发展和改革局2017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bookmark: _GoBack]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特向社会公布2017年度我局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本报告由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情况、复议、诉讼及申请情况、“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等几部分组成。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从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本报告电子版可在海沧区政府网“政务公开”栏目下载。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海沧区发改局办公室联系。地址：海沧区滨湖北路9号；电话：0592-6584775；传真：0592-6588926。
　　一、概述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是海沧区发展和改革局贯彻落实《条例》的重要举措，作为全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一个职能部门，深入推行政务公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管理创新，初步形成了部门组织协调、职能部门密切配合，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2017年，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深化公开内容、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规范公开载体形式、加强基础性建设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公开的主要内容
　　我局对2017年政务信息公开内容进行了梳理和编目，全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44条。网站专栏页面访问量达4145人次。
　　1.管理规范方面
　　公开了《海沧区发展和改革局政务信息公开目录》、《海沧区发展和改革局政务信息公开指南》等。
　　2.与公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
　　公开了部门预算，教育、物业管理等项目收费批复，效能建设等。
　　3．机构职能
　　公开了海沧区发改局主要职能，以及各科室、事业单位等方面内容。
　　4．工作动态信息
　　及时公开我局关于海沧区居民主要主副食品价格工作方面动态物价方面的信息，便于群众了解掌握相关信息。
　　（二）公开形式
　　“海沧区政府政务公开信息公开门户网”子栏目下点击进入“海沧区发展和改革局”，下设公开目录、公开指南、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行政许可等栏目，群众可根据需要查阅我局主动公开的所有信息。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我局2017年度收到网上公开申请数0项。
　　四、复议、诉讼及申请情况：本年度我局行政复议数共0项。
　　五、“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主要包括涉及国家秘密的、涉及商业机密的和涉及个人隐私等方面内容。
　　六、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
　　目前，我局信息公开工作主要在深化公开内容、规范信息公开行为、加强基础性工作方面存在不足，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改进：
　　（一）今后我局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将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区政府的要求，深化行政处罚决定信息的公开，继续推行重大决定草案公开工作。
　　（二）规范政务信息公开行为。突出政务信息公开的重点，进一步规范信息公开流程；开展公文类信息的备案登记工作，并开展对各公文类信息公开属性复查试点工作。
    （三）加强基础性工作。对社会关注度高、专业性强的重大决定提供解读服务；结合政风行风测评，继续完善我局信息公开监督评议制度，并在工作质量、态度、时效等方面作出承诺,不断增强工作透明度。
     七、政府信息公开情况汇总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2017年度
	历年累计

	主动公开信息数
	条
	44
	265

	其中：1网站公开
	条
	 44
	265

	2、政府公报公开
	条
	0
	0 

	3、其它形式公开
	条
	0
	0 

	4、受理依申请公开信息总数
	条
	0
	0

	其中：1、当面申请数
	条
	0
	0 

	　　　2、传真申请数
	条
	0
	0 

	　　　3、电子邮件申请数
	条
	0
	0 

	　　　4、网上申请数
	条
	0
	0

	　　　5、信函申请数
	条
	0
	0 

	　　　6、其他形式申请数
	条
	0
	0 

	对申请的答复总数
	条
	0
	0

	其中：1、同意公开答复数
	条
	0
	0

	　2、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条
	0
	0

	　3、否决公开答复总数
	条
	0
	0 

	行政复议数
	件
	0
	 0

	行政诉讼数
	件
	0
	 0

	行政申诉数
	件
	0
	 0



